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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光科技大學112學年度第1學期 第6次 行政會議 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3年1月30日（星期二）13:30-14:20 

主    席：余校長致力 

出席人員：林教務長群博、蔡學務長源成、歐總務長昱廷、林研發長秀柑、王院長冠閔、 

程院長榮祥、吳處長茂德、高主任國平、陳主任玫玉(陳介玉副主任代理)、 

陳副主任介玉、陳國際長冠宏、丘處長添富、莊中心主任淑婷、陳中心主任小倩、 

楊中心主任順評、秦館長慧馨、石主任櫻櫻、蔣中心主任博欽、楊公關長東連、 

葉主任春淵、紀主任逸倫、翁主任志宗、王主任昭雄、張主任文賢、吳主任季達、 

劉主任柏伸、陳主任建良、林主任昱呈、賴特助弘程、沈特助靜萍、林特助淑真、 

王副主任仁博、秦主任雅嫺、曾組長漢文、李主任昌茂、薛組長良斌、黃組長上晏、 

陳組長凱玲、稅組長尚雪、邱主任美華、李主任世珍、賴組長崇仁、張組長美鳯、 

洪組長鈺茹、施主任雪切、廖組長慧美、洪組長鵬程、李主任麗澤、 

李組長志成(湯恬恬組長代理)、湯組長恬恬、黃組長秋萍、徐組長慧鈴、黃主任雅琳、
黃主任莉盈、林副主任金成 

請假人員：任院長文瑗、陳主任嘉康、田副主任麗珠、王主任叔瑜、韓組長政道 

應  到：63 位 未到：5 位 實到：58 位（達開會法定人數） 

記  錄：林郁芬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各位主管大家好，一年轉眼即逝，這一年在招生留生、教學創新等校務工作上我

們有所成長、進步，感謝大家的辛勞貢獻。期待下一年更上層樓。祝福大家新年快樂、

龍年大吉！ 

貳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確認無疑義。 

參、 各單位報告重要事項及計畫 

一、教務處（林教務長群博報告）： 

(一)本學期在校生休退，本處認為流失的是 510 位，其中 64 位是僑光轉僑

光，在教育部的資料裡面，我們其實是要把這 64 個加回去，所以是 574

位，佔 8,314 的 6.9%，但是暑轉補進了 277 位，包括還原的、復學的、

非當學期轉入的、扣考寒轉再進來的，還有外校轉進來的 149 位。8 月

1 日到現在為止實際上減少 297 位，佔比例約 3.6%，雖然看起來是 6.9%，

實際上有一半是僑光轉僑光有補回來，而且這個學期是大學開始招生大

缺額的時候，看起來我們的流失有一半有轉回來，復原的 64 位佔 11%，

也就是說我們的休退學生大約有 9 分之 1 還有再轉回來。碩士班 11 個

休退沒有在表中呈現，延修生休退 179 也未在表中呈現，分母分子會再

做一次調整，大致上日夜四技在學學生，沒有大幅流失的情形。招生重

點是要招留得住的學生，請各系務必思考整個環境和學生程度做教學上

的調整。 

(二)目前留生有幾個案例狀況分享： 

1.兼任老師期末才將缺曠填入系統，剛好是餐管系，學生是有扣考的，導

致學生抗議沒有收到預警通知，已進行補救措施，請各教學單位通知所

屬專兼任老師，下課後儘快鍵入缺曠資料。 

2.學生投訴國文老師課堂中間 10 分鐘未下課，耽誤學生休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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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學生反應英文課有其他班的學生一起上，所以不想讀了。 

由於第 2 點和第 3 點案例是新生班課程，請各系有關新生班教學的政策

或規定請明確告訴通識老師，或是請各系透過院去選擇合適的通識老師，

教務處能做的是扣考預警和學業成績預警。 

余致力校長：這些重要的資訊和理念，希望能夠有系統地整理後，在期初、

期末導師座談，或其他教師參與的相關場合，與大家進行明確

有效的溝通與說明。 

二、學務處（蔡學務長源成報告）： 

學務處感謝大家的協助，我們如期如實如預算完成了大致的任務。 

(一)關於留生事宜，無論何時都不能懈怠，寒假期間仍請持續關心學生。 

(二)現階段應即展開明年新生班導師和授課老師的規劃，選擇合適的人選。 

(三)目前學務處有 5位兼任二級主管的教師，他們皆以招生為第一優先任務，

若各系認為他們對系上招生工作未盡職責，請直接向我反應，應是有所

誤解。 

(四)期初導師座談將安排 2 個專題，首先邀請通識教育中心石主任，分享以

通識教育中心的角度探討班級經營的觀點；其次邀請過去 10 年來表現最

績優的導師分享其成功的班級經營之道。 

三、總務處（歐總務長昱廷報告）： 

(一)春節假期即將到來，請各單位務必將門窗及電器用品關閉，尤其是飲水

機應特別留意，避免發生乾燒情形，以確保安全。 

(二)本處利用寒暑假期間進行一般教室的全面清潔，開學後重新開放給各系

和各班級使用。 

(三)專題報告：本校各類教室配置、管理和改善規劃事項 

為使全校空間充分利用，本處與教務長、學務長討論後，有以下幾點說

明： 

1.預計在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進行明誠樓 4F 一般教室全面封鎖。同時，

2F 及 3F 的邊間教室優先分配給體育班使用，而 2F 的一般教室則調整

座位數為 50 人。 

2.在一般教室減少的情況下，各系召開班會可使用專業教室，若因需要飲

食而無法使用專業教室，請通知總務處，暫時開放明誠樓 4F 的一般教

室供使用。 

3.請各系提高專業教室的使用率，並可儘量安排給大一新生使用，以達到

最佳留生效果。 

四、研發處（林研發長秀柑報告）： 

感謝過去一年來各行政及教學單位在校務評鑑、獎補助簡報等重要任務上的

協助，希望大家共同的努力能夠迎來好成績。研發處的工作需要各單位的協

助，期許未來能夠延續過去的支持，協助本處所屬單位順利完成業務，祝大

家新年快樂。 

五、進修推廣處（吳處長茂德報告）： 

感謝各位系主任及導師，進修部的忘望年會已順利完成，不論是在準備階段

還是執行階段，都能夠按照事先的規劃進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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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人事室（高主任國平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七、會計室（陳介玉副主任代理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八、圖書館（秦館長慧馨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九、秘書室（賴特助弘程報告）： 

去年 11 月 7 日召開校務發展委員會議中，針對與會委員所提出的想法與建
議，感謝各單位配合提出具體回應及作法(請參閱議程 P30-37)。 

余校長致力：各單位對於已辦理或正在規劃中的事項進行了逐一的回應，若

未來有任何新的改變，可以隨時進行補充。在召開下一次校務

發展委員會議前，秘書室將通知大家，同時發送予校務發展委

員卓參。 

十、國際與兩岸事務處（陳國際長冠宏報告）： 

(一)113.01.16(二)台商聯合會、台日交流協會來訪，感謝設資院及餐管系的協

助。 

(二)113.01.17(三)陪同校長拜會僑務委員會僑生處，有三點事項提醒： 

1.推動在校留生率。 

2.加強華語文教學。 

3.落實實習訪視，這部分要拜託餐管系幫忙。 

(三)本處今年預計招收四班境外生，包括新南向專班（資科系兩班）、3+4 產

攜僑生專班（餐管系一班；慈明高中目前兩班約 41 人預計繼續升學約

30-35 人）、海青班（旅展系一班），這也是我們今年新招收的管道。國際

處目前也正在積極招生，志成老師目前在馬來西亞跑 5 城市 17 家學校

預計接觸 810 人、岱倫老師目前在菲律賓跑 3 個城市 5 個學校預計接觸

1,000 人。 

十一、產學合作處（丘處長添富報告）： 

(一)本處目前正積極處理教育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申請事宜，本年度申請

開設 4 個班級。在寒假期間拜訪幾個學校，例如致用高中觀光餐飲科、

東吳商工餐飲科等，對於下一年度產攜班的合作表達相當高的意願，

我們期望以本校旅展系為優先建立合作關係。 

(二)依本處調查結果，目前大約有 15 組團隊有意願參加教育部 2024 年全

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。其中商管學院 6 件、設資學院 7

件、觀餐學院 2 件。請各系有意願參加此競賽之團隊於 3 月 1 日(五)

前將相關資料送各院彙整，以便由本處統一提報教育部。 

為了鼓勵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此競賽，本處新訂了一個獎勵辦法，只要

參賽團隊能夠入圍，教師將可獲得 2 萬元的補助；若團隊獲獎，更可

享有最高 10 萬元的獎勵。請各位教師踴躍鼓勵並支持學生報名參賽。 

十二、四創中心（莊中心主任淑婷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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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技能競賽中心（陳中心主任小倩報告）： 

第 54 屆全國技能競賽中區分區技能競賽自 3 月 25 日開始舉辦，期間共有

154 位選手蒞校參賽。試題資料已轉發予觀餐學院及設資學院所屬相關協

助系所各場地負責老師。 

十四、資訊中心（楊中心主任順評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十五、環境安全衛生中心（蔣中心主任博欽報告）： 

本校將於 113 年 7 月接受教育部 4 年 1 次的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

查與執行成效線上檢核(簡稱環安評鑑)，各細項指標內容將以 113 年 6 月

教育部辦理說明會內容為主；本中心彙整前次評鑑之檢核項目、細項、指

標、配分及校內業務分辦單位說明，提供相關業務單位預先參考。 

余校長致力：請秘書室將此評鑑列入 113 年重要校務工作時程表。 

十六、體育室（稅尚雪組長代理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十七、公共關係處（楊公關長東連報告）： 

為利於招生資訊的效能，已於網頁群組通知各系於 2 月底前，完成各項內

容修正，公關處擬將各系修正結果提報 2 月份行政會議。 

余校長致力：往事只能回味影片請更新為 2024 版。 

十八、商學與管理學院（王院長冠閔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十九、財務金融系（王主任冠閔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二十、企業管理系（紀主任逸倫報告）： 

企管碩專班招生人數為 50 名，目前先修生 30 名，報名期間為 2 月 26 日

(一)至 4 月 19 日(五)止，感謝學務長、總務長及各位主管協助招生，也請

各位師長踴躍推薦學生報名。 

二十一、國際貿易系（葉主任春淵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二十二、行銷與流通管理系（李主任國良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二十三、財經法律系（翁主任志宗報告）： 

自期末考週開始至今，本系已拜訪 44 所高中。學測於 2 月 27 日(二)放

榜，3 月 20 日(三)為第一階段報名，根據資料顯示，本系今年只看國文

科，113 學年度學測國文報考人數為 119,729 人，增加了 1,588 人，希

望經過同仁的努力能有好的成績。 

二十四、金融教育中心（黃主任莉盈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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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五、觀光與餐旅學院（吳季達主任代理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二十六、旅館與會展管理系（吳季達主任代理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二十七、餐飲管理系（王主任昭雄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二十八、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（張主任文賢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二十九、應用外語系（吳主任季達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三十、語言中心（黃主任雅琳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三十一、設計與資訊學院（程院長榮祥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三十二、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（程主任榮祥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三十三、資訊科技系（劉主任柏伸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三十四、生活創意設計系（陳主任建良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三十五、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（林主任昱呈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三十六、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（林主任昱呈報告）： 

無補充報告。 

三十七、通識教育中心（石主任櫻櫻報告）： 

(一)為防止學生因教師在期末時才至系統填寫缺曠而被扣考且未收到預

警通知情形發生，本中心於下學期開始將提前 2 週提醒教師儘早上

傳缺曠情形。 

(二)有關學生對通識教師教學的反應，包括提出換老師或不換就轉系、

休學等訴求，經本中心了解，被投訴的教師都是因為教學過於認真。

為此，本中心將於期初召開會議，讓老師了解環境變遷導致招生困

難、留生不易的情況，同時也要提醒學生別將留生當作威脅學校的

方式，以取得教育和現實的平衡點。加強本中心和各系的互動是重

要的課題，尤其大一新生階段的不穩定性，歡迎各系師長隨時與本

中心溝通。 

三十八、校友聯繫中心（張總幹事文賢報告）： 

校友會於 2 月 23 日(五)在本校圖資大樓 B1 玻璃屋辦理校友會理監事及

留校服務校友新春聯誼餐會活動，歡迎各位主管踴躍參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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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案 由：「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」修正案。 

說 明：本案經 112 年 12 月 27 日召開之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生活助學金管理委員會

第 2 次會議議決通過。 

決  議：通過。(附件 1，P8-9)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案 由：「僑光科技大學學生差旅費支付辦法」修正案。 

說 明：配合本校會議費調整誤餐費為 90 元。 

決  議：通過，續提校務會議。(附件 2，P10-12)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案 由：「僑光科技大學交通安全委員會設置辦法」修正案。 

說 明：本案經 112 年 12 月 27 日召開之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交通安全委員會議議決

通過。 

決  議：通過。(附件 3，P13)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資訊中心 

案 由：「僑光科技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辦法」修正案。 

說 明：配合本校組織規程同步修正本辦法。 

決  議：通過。(附件 4，P14)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資訊中心 

案 由：「僑光科技大學資訊安全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」修正案。 

說 明：新增進修推廣處處長為委員會成員。 

決  議：通過。(附件 5，P15) 

伍、 臨時動議（無） 

散會（14:2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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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 

民國 101 年 01 月 05 日行政會議制定通過 

民國 104 年 01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105 年 05 月 17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105 年 08 月 23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106 年 02 月 21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106 年 08 月 15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112 年 08 月 29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113 年 01 月 30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 

第   一   條    僑光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「本校」）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

學計畫，為提供經濟弱勢學生每月生活所需費用(含多元生理用品經

費補助)，訂定「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「本

辦法」)。 

第   二   條    生活服務學習目的及實施原則： 

一、培養學生具備學習與創新、團隊合作、統合分析及溝通協調能

力，培育學生職場競爭力。 

二、生活服務學習內容係強調服務與學習之相互結合，並在服務之

過程中獲得學習效果，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各項輔助性服務。 

三、生活服務學習安排以不影響學業之課餘時間並以促進身心發展

為考量，避免安排參與危險活動。 

第   三   條    生活助學金申請資格如下： 

一、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，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以

上，且須符合弱勢助學或原住民族籍學生資格或持政府發給之

低收或中低收入或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者。 

二、校外實習領有津貼者不得申請。 

第   四   條    生活服務學習時數每週以 8 小時為上限，每月不超過 30 小時。 

生活助學金實施方式： 

一、每生每月新臺幣 6,000 元之生活助學金。 

二、申請期限：依每學期公告期限內受理申請為原則。 

三、申請應繳交證件： 

(一)生活助學金申請表。 

(二)前一學期成績單(新生免附)。 

(三)戶籍謄本。 

(四)檢附國稅局全家所得總歸戶清單。 

四、申請學生以申請一份工作為限，該生生活服務學習期間，同一

時段不得重覆領取工讀金報酬。 

五、服務單位應規劃具公共性、公益性及發展性之服務學習活動，

並於聘用前訂定生活服務學習計畫書，內容應包含： 

(一)訂定學習目標。 

(二)訂定學習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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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協助學生反思。 

(四)訂定評量方式。 

六、服務單位應依實際照計畫輔導生活助學生參與生活服務學習，

且定期督導考核學生之服務學習績效，以作為核發生活助學金

之參考。並於服務次月，將生活助學金紀錄表送至學務處生活

輔導組，據以申請核發生活助學金。 

七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即中止核發生活助學金： 

(一)未按時參與生活學習或違反工作紀律情節嚴重者。 

(二)工作不力或有重大疏失者。 

(三)休學者。 

(四)其他因故無法繼續服務生活學習者。 

第   五   條    本辦法獎助名額得視預算規劃，就家庭收入較低及學生現況困難者優先

核給。 

第   六   條    生活助學金之經費來源如下： 

一、教育部當年度補助之私立技專校院工讀助學金補助經費。 

二、本校當年度學雜費收入提撥之學生就學獎補助金。 

第   七   條    本辦法經生活學習助學金管理委員會議議決，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

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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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僑光科技大學 學生差旅費支付辦法 

民國 99 年 1 月 5 日學校主管會議通過 

民國 99 年 1 月 12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99 年 1 月 14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3 年 12 月 23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4 年 11 月 17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7 年 5 月 15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9 年 1 月 14 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13 年 01 月 30 日行政會議議決 

 

第   一   條 為學生因公出差或本校指派參與各項競賽支付差旅費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  二   條 申請對象： 

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。 

第   三   條 申請資格： 

一、依據學校單位年度工作計畫，該計畫須經由相關會議審議程序通

過，並對學生有計畫之定期組訓及考核之代表隊。 

二、本校社團學生或各系學生經由學校指派，以個人或組隊代表本校

參加（或出席）政府機關辦理（或委辦）之各種開會、研習、研

討、講習、競賽，或類似活動者。 

三、校內各單位因業務需要，必須請學生於校外協助，並有教師領隊

隨行者。 

第   四   條 前條一、二項須有政府機關來函，經校長同意以公差假參加或出席者，

始得代表本校。 

前條第三項須由承辦單位簽辦。經校長同意以公差假辦理者，始得給

予差旅費。 

公差假或公假應於事前簽陳校長核定，不申請本項補助之學生仍須依

本校「學生請假辦法」之規定辦理請假。 

第   五   條 奉准公差假之學生，應於事前填寫公（差）假專用單，檢附原核定之

公函或簽呈。 

同一事件之公差假為多人時，應由派遣單位先行彙整後一起提出。 

請假流程依據本校「學生請假辦法」辦理。 

第   六   條 參加開會、研習、研討、講習之公差假學生，應於返校一週內填寫「出

差旅費申請表」，檢齊單據及「出差報告表」一式兩份，一份併請款黏

存單據由學校留存，一份由派遣單位留存；並經派遣單位一級主管核

章後，依本校核銷程序辦理。 

第   七   條 誤餐費每次以新台幣九十元核支，支領膳雜費不得重覆支領誤餐費。 

第   八   條 長途差旅費支付標準如下（新竹（含）以北、嘉義（含）以南）： 

一、交通費以自強號票價核支（無自強號票價者得以客運票價核支）。

若出席之活動地點須再轉乘公共汽車及其他公民營客運汽車(計

程車除外)，可一併納入申請，但須檢據核銷。外島及離島地區需

要搭乘飛機或船舶者，應事先報請校長核准始得報支，檢據核銷。 

二、住宿費以每日一千二百元核支，須檢據核銷；若未檢據核銷者，

按住宿費二分之一支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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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膳雜費以每日二百四十元核支，半日按每日膳雜費數額二分之一

支給；自上午始至下午四時後結束計算為一日。 

四、當日往返者，不支住宿費用。但新北（含）以北、台南（含）以

南、外島、離島及宜花東地區於早上九點(含)前報到者，可支前一

日住宿費及三分之一膳雜費或當日去程搭乘高鐵(限標準車廂)，

並檢據核銷。 

第   九   條 短程差旅費支付標準如下： 

一、交通費以自強號票價核支（無自強號票價者得以客運票價核支），

若出席之活動地點為偏遠地區比照長途差旅費支付。 

二、台中市地區核支膳雜費一百五十元，不另核支交通費。其他地區

膳雜費依據長途差旅費支付標準核支。 

三、若活動地點在本校校內，只可核支誤餐費，不再核支交通費及膳

雜費。 

第   十   條 學生若代表本校參加國外技能或學術競賽，須在國內獲得同質性全國

競賽得獎且未請領其他單位補助者，其差旅費之補助另案專簽。核銷

時須另附護照之出入境證明。 

第  十一  條 凡奉核參加各項開會、研習、研討、講習、競賽之長途差旅者，視下

列情形酌予支給差旅費： 

一、活動主辦機關提供差旅補助時，不予補助；若金額低於本辦法額

度，則酌予補助。 

二、活動主辦機關有供應膳宿者，可核支交通費。 

第  十二  條 凡奉核參加各項開會、研習、研討、講習、競賽之學生，不得再領取

加班費或工作費。 

第  十三  條 若學生團體前往目的地出差或參加研習等者，向學校申請派遣交通車

支援者，不再核支交通費。 

第  十四  條 本辦法經費來源為： 

一、學生就學獎補助各項經費預算。 

二、本校經常門經費預算。 

申請本差旅費時，應參照學生就學獎補助各項獎助辦法並以當年度所

編列學生就學獎補助預算及校內經常門之經費預算為限。 

第  十五  條 科技部、教育部或公民營機關補助或委辦之研究計畫及專案補助經費，

不適用本辦法。 

第  十六 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議決，校務會議通過，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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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僑光科技大學學生差旅費支付標準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別 

項目及費用別        
學生差旅費支付標準 

長途 

（新竹以北、 

嘉義以南） 

交通費 
以自強號票價核支 

（無自強號票價者得以客運票價核支） 

每日住宿費 1,200 元 

1.若出席之活動地點須再轉乘公共汽車及其他公民營客運汽車(計

程車除外)，可一併納入申請，但須檢據核銷。如外島及離島地區需

要搭乘飛機或船舶者，應事先報請校長核准始得報支，檢據核銷。 

2.住宿費以每日一千二百元元核支，須檢據核銷；若未檢據核銷者，

按住宿費二分之一支給。 

3.當日往返者，不支住宿費用。但新北（含）以北、台南（含）以

南、外島、離島及宜花東地區於早上九點(含)前報到者，可支前一

日住宿費及三分之一膳雜費或當日去程搭乘高鐵(限標準車廂)，

並檢據核銷。 

短程 交通費 

以自強號票價核支 

（無自強號票價者得以客運票價核支，偏遠地區比

照長途差旅費支付） 

每日膳雜費 

校內 90 元（發給誤餐費，不支膳雜費及交通費） 

台中市 150 元 

其他地區 240 元 

備註 1.交通費核實列支。 

2.住宿費檢據核銷。 

3.國外差旅費之補助款另案專簽，但須另附護照之出入境證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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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僑光科技大學交通安全委員會設置辦法 

民國 96 年 12 月 11 日 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98 年 3 月 3 日 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98 年 7 月 14 日 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99 年 9 月 23 日 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0 年 10 月 27 日 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13 年 01 月 30 日 行政會議通過 

 

第   一   條    本校為增進師生對交通安全之認知，維護交通安全，降低事故發生，

依據組織規程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  二   條    本會職掌如下： 

一、審議交通安全教育計劃之執行。 

二、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與監督。 

三、辦理其他交通安全教育相關事項。 

第   三   條    本會由校長、學務長、教務長、總務長、進修推廣處處長、各學院

教師代表一人、生活輔導組組長、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、事務組組

長、軍訓室主任、各系輔導教官、交通服務社學生代表二人擔任委

員。 

校長擔任主任委員，並設執行秘書一人，由軍訓室主任兼任。 

第   四   條    本會得依實際需求聘請校友會理事長、本校熟稔交通安全法規之教

師、台中市西屯區西平、西墩里里長或西屯派出所所長擔任顧問。 

第   五   條    本會委員及顧問均為無給職；任期以一學年為原則。 

第   六   條    本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其他與議題相關之人員列席。 

第   七   條    本會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。 

第   八   條   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，其決議以出席委員

過半數為通過。 

第   九   條    本辦法經本會會議議決，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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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僑光科技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辦法 

民國97年6月10日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99年6月22日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101年11月06日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103年10月23日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103年12月23日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106年12月19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108年5月21日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111年4月12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113年1月30日行政會議通過 

 

第 一 條  本校為宣傳與推動保護智慧財產權事宜，依據教育部「校園保護智慧

財產權行動方案」之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 一、依據本辦法設立「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」(以下簡稱本

小組)。 

二、本小組職掌如下： 

(一)有關本校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宣導活動之規劃並推動。 

(二)宣教說明有關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規章。 

(三)校園合法利用軟體、圖書及影音等著作之宣導。 

(四)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之規劃與執行。 

第 三 條  本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。小組成員包括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

研發長、資訊中心主任、圖書館館長、各學院院長、通識中心主任、

人事室主任、具法律專長教師代表一名，學生代表一名（由學務處推

選）。由資訊中心主任及學務長分別擔任本小組正、副執行秘書。 

本小組下設工作小組，由資訊中心、圖書館、教務處（註冊課務組）、

進修推廣處、學務處（生活輔導組、課外活動指導組）、總務處（事務

組）、人事室各推派一名專責人員擔任，辦理小組事務性工作。 

第 四 條  本小組成員均為無給職，召集人得視實際工作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，

並得邀請其他單位之主管及教職員工生代表列席，校長因事不能出席

時，得指派委員代理會議主席。開會時應有成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

議決事項應有出席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。 

第 五 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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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僑光科技大學資訊安全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

民國 112 年 07 月 25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113 年 01 月 30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 

第 一 條  本校為確實維護本校資訊、系統、設備及網路安全，規劃訂定資訊安

全管理政策，強化各單位資訊安全管理，特訂定本辦法，並設置資訊

安全管理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。 

第 二 條  本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人，校長為召集人及本校資訊安全長，教務長、

學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長、進修推廣處處長、資訊中心中心主任、圖

書館館長、人事室主任、會計主任、體育室主任、環境安全衛生中心

中心主任、國際長、產學處長、四創中心中心主任、技能競賽中心中

心主任、商學與管理學院院長、設計與資訊學院院長、觀光與餐旅學

院院長、通識中心主任、公關長為委員。另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資訊

中心中心主任兼任。 

第 三 條  本委員會職責如下: 

一、 訂定本校資訊安全政策、目標及主要業務。 

二、 訂定本校資訊安全計畫。 

三、 審查本校資訊安全相關經費預算。 

四、 監督與稽核本校資訊安全管理執行及運作。 

五、 監督本校資訊中心，推動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。 

六、 督導學校人員資通安全認知與教育訓練。 

七、 資訊安全事件緊急應變及危機處理。 

第 四 條  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一次會議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開會時應有

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；議決事項應有出席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

上同意。 

前項會議由召集人召集，若召集人不克出席時，得指派委員代理會議

主席。召集人並得視會議議題邀請校內相關人員列席會議。 

第 五 條  本委員會下設「資訊安全執行推動小組」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，統籌並

執行各項資訊安全維護作業相關事宜。  

本小組由本委員會執行秘書擔任召集人，並由本校一級單位、各學院、

通識中心各指派適當人員至少一名組成，視需要召開會議。 

第 六 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
